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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增资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1年3月23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河南中钢再生资源有限

公司增资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3月25日发布的《 关于对河南中钢再生资源

循环有限公司增资暨对外投资的公告》。根据《公司法》、《合同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河南中钢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

南中钢”）《章程》的规定，公司与河南中钢于2011年6月1日正式签署了

《增资协议书》。 

一、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深圳市宝安区宝安中心区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A栋20层2008号

房（仅限办公） 

法定代表人姓名  许开华 

注册（实收）资本：12131.6万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二次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的研究、开发；生态环境材料、新能源材

料、超细粉体材料、光机电精密分析仪器、循环技术的研究、开发及高新技术咨

询与服务；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

卖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

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普通货运（不含危险物品，凭《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证》经营）；超细镍粉、超细钴粉的生产、销售及废旧电池的收集与暂存（由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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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机构经营）；塑木型材及铜合金制品的生产、销售及废线路板处理（由分支机构

经营）；废旧金属、电池厂废料、报废电子产品、废旧家电、报废机电设备及其零

部件、废造纸原料、废轻化工原料、废玻璃回收、处置与销售（以上经营项目由

分支机构经营）。 

2、公司名称：河南中钢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产业集聚区中州大道东段北侧 

法定代表人：吴克金 

注册资本：贰仟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经营废钢、废金属回收、加工销售，废旧电子产品、电器产品的

收购、拆解。 

3、本协议签署的双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增资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协议的基本内容 

1、本次增资金额及资金用途 

（1）协议双方一致同意将河南中钢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000 万元增至

人民币 4,500 万元。本次增资金额为人民币 2,500 万元。 

（2）本次增资筹集资金仅可用于建设报废电子电器、报废汽车、废钢

以及废五金等城市矿产资源的循环利用基地项目。 

2、出资金额 

公司以现金方式向河南中钢增资人民币 2,475 万元，原股东吴克金以

现金方式向河南中钢增资人民币 25 万元。 

3、出资方式和期限 

双方在协议生效后 10 日内，以人民币现金认缴本次增资，将全部认缴

增资款项汇入河南中钢指定的银行账户。 

4、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完成后，河南中钢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1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4,750,000 55% 

2 吴克金 20,250,000 45% 

合计  45,000,000 100% 

5、治理结构 

（1）河南中钢名称变更为“河南格林美中钢再生资源产业有限公司”，

其经营范围为：废钢、废五金、废弃电子电器、报废机械装备、废塑料、报废轻

化工产品等再生资源的回收、储运、拆解、处置与销售（国家有规定从其规定）。

报废汽车的回收、拆解与零部件再制造（国家有规定从其规定）。各种废弃物的

循环利用与循环再造产品的制造与销售。城市矿产资源产业投资。其它国内商业

供销业（具体以工商变更为准）。 

（2）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双方的约定，对河南中钢《章

程》进行必要的修改，以便河南中钢及时办理本次增资涉及的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 

（3）对河南中钢法人治理结构作如下调整： 

①河南中钢设股东会，为河南中钢权力机构，依法行使《公司法》及

河南中钢《章程》规定的各项职权。 

②河南中钢设董事会，由 3 名董事组成，其中，公司推荐董事候选人

2 名，原股东推荐董事候选人 1 名。董事会设董事长一名，首任董事长由

公司推荐董事担任。 

③河南中钢设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其中，公司推荐监事候选人

一名，原股东推荐监事候选人一名，另设职工代表监事一名。监事会设监

事会主席一名，由公司推荐监事担任。 

④河南中钢设总经理一名，副总经理若干名，由董事会聘任。首任总

经理由原股东提名，董事会聘任。 

⑤河南中钢设财务总监一名，由董事会聘任，并对董事会负责。 

⑥河南中钢按照上市公司治理规范，执行规范的财务制度。具体制度

由本次增资后设立的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施行。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增资协议的签署，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公司业务规模，提高公司竞争力，满

足公司和行业快速增长的要求，从而形成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河南中钢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一年六月三日 


